
广州市对口帮扶梅州市、清远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穗帮扶办〔2017〕6 号

广州市帮扶办关于印发《广州市鼓励企业到

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实施办法

（2017 年再次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广州市鼓励企业到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实施

办法（2017 年再次修订）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予以印发实施。

实施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请径向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反映。

《广州市鼓励企业到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投资实施办法



（2017 年修订）》（穗帮扶办〔2017〕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广州市对口帮扶梅州市、清远市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7 年 8 月 17 日

（联系人：肖泽、王越，联系电话：83123945、83228809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主送：越秀区人民政府、海珠区人民政府、荔湾区人民政府、天河区人

民政府、白云区人民政府、黄埔区人民政府、花都区人民政府、

番禺区人民政府、南沙区人民政府、从化区人民政府、增城区人

民政府，市委办公厅，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，市政府办公厅，

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工业和信息化委、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创新委、

市民政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市国土规划委、

市住房城乡建设委、市交委、市农业局、市商务委、市文化广电

新闻出版局、市卫生计生委、市国资委、市工商局、市旅游局、

市金融局，广州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工商联，市协作办，广梅指挥

部。

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8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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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鼓励企业到广州（梅州）产业转移
工业园投资实施办法

（2017 年再次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进一步促进粤东西北地区

振兴发展和广州市对口帮扶梅州市的决策部署，加快广州（梅

州）产业转移工业园（以下简称“广梅产业园”）建设，鼓励广州

企业到广梅产业园投资兴业，根据《广州—梅州对口帮扶总体

工作方案》（穗帮扶办〔2014〕2 号）和《关于规范广州市对口

帮扶工作的意见》（穗帮扶办〔2014〕5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广州企业，是指在广州市行政辖区内

注册设立一年以上、具有独立法人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。

以广州市出资为主、承担广梅产业园运作主体的企业，以及广

州市属国有企业及其下属企业引资入园、落户注册的异地企业，

视同广州企业。所指广州企业到广梅产业园投资，是指广州企

业在广梅产业园注册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从事工业生产经

营活动的控股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园区企业”），并在广梅产业园

内开展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活动（含园区企业技术改造

项目）；承担广梅产业园运作主体的企业以自有资金、贷款或其

他方式筹资，在园区内开展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。

第三条 广州市财政每年安排 1.5 亿元对口帮扶梅州专项

资金，优先用于梅州穗梅投资基金贴息，贴息后剩余资金由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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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对口帮扶梅州指挥部按照《广州市对口帮扶梅州市资金使用

管理规定》（穗财建〔2014〕175 号）的规定和程序统筹安排使

用，可用于支持广州企业在广梅产业园的投资项目建设及设立

企业的运营，主要用于：

（一）2015-2019 年，对广州企业在广梅产业园建设的固定

资产投资额超过 5000 万元的工业投资项目（含其在广梅产业园

控股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）给予补助，支持额度不超过项目固

定资产投资额 15%，申报补助时间为项目竣工投产当年或下一

年。

（二）2015-2019 年，对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5000 万元的园

区企业，以企业当年实际发生的物流费用 20%给予物流开支补

贴，或对企业当年研发费用投入视情况给予适当补助。单个企

业每年物流补贴或研发费用补助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第四条 符合本办法第三条规定条件的企业，向广梅产业

园管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，广梅产业园管委

会审核后，报广州对口帮扶梅州指挥部审定并拨付补助或补贴

资金。

第五条 发挥梅州穗梅投资基金的作用，采用股权投资、

项目贷款等方式支持广梅产业园企业投资项目建设，广州对口

帮扶梅州专项资金按投入项目的资金额对梅州穗梅投资基金投

入项目给予固定收益贴息。

第六条 到广梅产业园投资的国有企业，若其在广梅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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园的投资项目产生了经营亏损，经广州市或广州市有关区国资

部门核定后，可不纳入企业考核范围。

第七条 生产基地从广州市迁往广梅产业园的广州企业，

其原有在广州市的厂房若符合城市总体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

划、控制性详细规划，优先纳入城市更新范围，并按照城市更

新政策实施改造，享受广州市城市更新改造优惠政策。

第八条 广州企业因发展需要落户“梅兴华丰”产业集聚带

等梅州市 8 个县（市、区）产业园区的工业投资项目，参照本

办法执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19 年 12

月 31 日。有效期届满或者有关政策法律依据变化，根据实施情

况依法评估修订。


